永春县关于申报2022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的自评报告

泉州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规〔2023〕8号）文件要求，现将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春分公司2022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自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一）组织开展情况
在收到《福建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关于进一步做好2021年度和2022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资金申报工作要求的函》（闽运输经运〔2023〕5号）和《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规〔2023〕8号）后，我中心立即开展工作，将文件要求第一时间传达至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春分公司，督促企业准备申报材料。同时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由中心主任任组长，专门负责补贴资金的申请、审核等工作。
（二）资料审核情况
在收到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春分公司提交的材料后，我中心各股室已对相应的材料进行审核。
二、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补贴资金自评情况
（一）基本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我县共有农村客运企业一家，农村客运线路4条、车辆5辆。辖区共有209个建制村，其中36个建制村采取通客车形式。
（二）自评得分情况
1.建制村通客车服务质量情况（本项满分100分）
考核年度内建制村通客车情况：
2022年度，无客车停运，都符合标准。
本项自评得分：100
2.地方财政保障情况（本项满分20分）
2022年度，泉州市政府按照《泉州市交通运输局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农村客运车辆交强险和最低承运人责任险保险费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泉交运〔2020〕80号)补助政策落实扶持资金0.94万元：《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2022年泉州市贯彻落实国务院、福建省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班线客运车辆补助资金的通知》(泉财指标〔2022〕604号) 补助政策落实扶持资金5.2万元：永春县政府按照《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春县全力推进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方案>的通知》（永政办〔2020〕29号）补助政策落实扶持资金1.5万元。
本项自评得分：20
3.地方绩效考核情况（本项满分20分）
2022年度内，县（市）政府未将建制村通客车工作列入年度绩效考核。
佐证材料：2022年度永春县绩效考核文件
本项自评得分：0
4.辖区农客车辆座位数情况（根据实际座位数得分）
2022年度内辖区在册运营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座位数、承担通村任务的城乡公交车辆座位数(不含已享受过省、市、县任一级公交补助的车辆)共计124座。
本项自评得分：12.4
5.辖区建制村通客车难度情况（本项满分50分）
根据辖区建制村数量×难度权重系数进行排序，其中转移支付补助第一档、第二档和第三档县（安溪县、南安市、永春县、德化县、惠安县）难度系数为1，转移支付补助第四档和第五档县（石狮市、晋江市、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难度系数为0.8。加权后建制村通车难度排名第一得50分、第二得45分、第三得40分，以此类推。没有农村道路客运的县不参与排名。
	县市区
	晋江
	石狮
	南安
	安溪
	永春
	德化

	建制村数
	293
	101
	379
	443
	209
	191

	权重系数
	0.8
	0.8
	1
	1
	1
	1

	难度得分
	234.4
	80.8
	379
	443
	209
	191

	排名
	3
	6
	2
	1
	4
	5



本项自评得分：35
6.辖区农村道路客运安全稳定情况（本项满分30分）
2022年度，未发生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生农村道路客运领域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本项自评得分：30
7.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成效（本项为加分项，最高加分不超过100分）
(1)2022年度，未获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全国示范县称号的。
(2)2022年度，建制村通客车经验做法未获省部级及以上领
导批示、省部级及以上会议典型经验交流、省部级发文推广的;未在省厅、省运输中心会议作典型经验交流或发文推广的;未在相关领导书面讲话中获肯定的事项。
(3)2022年度，未承担部级建制村通客车工作试点任务的;未承担省级建制村通客车工作试点任务的。
(4)2022年度，预约响应通车建制村(以交通运输部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台账系统2020年第四季度数据为准)提升为通班车的，建制村数为0。
本项自评得分： 0
综上，永春县2022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自评总分197.4分。

三、农村客运站点发展补贴资金自评情况
（一）基本情况
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春分公司于2018年7月完成蓬壶镇综合运输服务站改造建设，该项目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工程投资总金额约为83.5924万元，是集客运站、交通执法、保险服务中心、移动通讯、车辆服务中心等功能为一体的服务站点。2018年8月，组织相关人员对该项目进行了工程验收，同年8月该站投入运营。
（二）自评得分情况
1.地方财政投入情况系数（本项满分10分）
我站按照《泉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建设运营实际补助政策的通知》（泉交委运〔2018〕57号）（市级补助30万元）、《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春县“四好农村路”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永政文〔2018〕197号）（县级补助24.6万元）补助扶持资金共54.6万元。
本项自评得分：4.4分
2.建设投资情况系数（本项满分35分）
上年度无省级建设计划。
本项自评得分：0分
3.历年列入省级交通建设补助项目数量及建成投入使用情况系数（本项满分40分）
蓬壶综合运输服务站于2017年列入省厅级建设补助项目，且已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蓬壶综合运输服务站客、货运功能正常运营。
本项自评得分：1分
4.其他考核因数系数（本项满分15分）
永春县未纳入客货邮融合建设试点任务。
本项自评得分：0分
综上，永春县2022年度农村客运站点发展补贴资金自评总分5.4分。

四、等级客运站发展补贴资金自评情况
（一）基本情况
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春汽车站成立于 2008年09月 27 日，注册地位于永春县城关南环路(桃溪)377号。永春汽车站占地 12245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6500平方米，停车场面积 6100平方米，主要经营范围为客运站经营。
（二）自评得分情况
1.地方出台扶持政策情况系数（本项满分10分）
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春汽车站土地用途在项目的交通枢纽用地类别基础上增加商业功能。
本项自评得分：5分
2.新、改扩建项目建设投资情况系数（本项满分40分）
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春汽车站未列入上年度省级建设计划客运站项目。
本项自评得分：0分
3.已投入使用项目运营管理情况系数（本项满分50分）
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春汽车站为二级站且正常运营。
本项自评得分：5分
综上，永春县2022年度等级客运站发展补贴资金自评总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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